
德财购罚决[2021]8号
 德兴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筑城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违法事实

按照《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21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要求，经检查，你公司被检查项目中存在以下问题：

项目名称：
1、德兴市海口镇便民服务中心及消防站装修工程;

2、德兴市救灾物资储备库改造工程;

3、德兴市香屯社会足球场建设项目工程；

4、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服务；      
存在问题：

录音录像材料缺失；

要求上门购买文件，并且违规收取报名费；

以本地经营场所以及其他特定条件等作为加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二、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71条、第78条；《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14条和赣财购{2021}5号的规定，我局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给予江西筑城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警告，责令立即整改，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三、履行方式和期限

罚款由受处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以下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开户名称：德兴市财政局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德兴支行

账    号：2641757310080155
四、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德兴市财政局

                                             2021年10月11日

PAGE  
2

